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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學計畫合約
應注意事項



簽呈
申請開立計畫編號、簽訂合作
備忘錄、保密協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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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ecklist

簽呈主旨是否
與說明內容相
符

上簽單位即認
定為執行單位，
否則須另加說
明

簽呈需會辦計
畫/共同主持
人

所屬單位一級
主管核章

計畫執行起訖日、名稱、金額、
廠商抬頭等內容須與合約須一致

會辦單位：產學處→(研發處，有技
轉則須加會)→人事室→ 主計室→
出納組(後會，需開立領據者)

開立領據：領據抬頭、請款
期數及金額需與合約須一致



合約
本校公版合約分為：產學合
作、產學合作暨技術授權、
產學合作暨技術移轉合約書，
另有計畫中止、計畫展延同

意書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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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計畫執行起訖日、名稱、金額等內容與簽呈須一致
2. 產學合作金額為免稅，技術授權、技術移轉金額須

含稅
3. 分期付款金額需與總額一致
4. 計畫成果報告須於合約終止日前繳交
5. 務必提及智慧財產權歸屬
6. 公版合約內容不宜擅自更動，若有特殊狀況請先洽

詢本處
7. 本校不簽訂有關【支付違約金或賠償金】等合約
8. 請確實填寫合約聯絡人及委託方資料，委託方以財

政部公示資料為準，不與”非營業中”業者簽約
9. 「立約人處」須請計畫/共同主持人先蓋私章或親簽



經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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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校【產學合作收支管理
要點】編列各項費用，且依
第八條：「管理費及技術移
轉之提成規定」提撥足額管
理費



● 經費表總計金額需與合約書、計畫書一致，並依本校【產學合
作收支管理要點】編列各項費用，且依第八條：「管理費及技
術移轉之提成規定」提撥足額管理費：

● （一） 本要點所稱「經常門費用」系指計畫總中非屬設備、
管理費、技術移轉費之經費。

● （二） 專題研究
1.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：依國科會規定辦理。
2. 政府機關：至少10%。
3. 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民間團體等為15%，含技術轉移或授權者則

為10%。若計畫未於校內執行，亦可編立 10%，且須於簽呈
說明，合約書及計畫書等內容也需為一致。

4. 政府機關及公、民營構若明訂不能提列管理費或訂有標準者，
依其規定，須檢附機關之相關規定。

5. 若有其他特殊情況者，可上專簽呈請核示。經簽准降低題成比
例者，如結案後仍有節餘款，仍應依規定提撥原定足額管理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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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主持人



How About?

專任
教師

專案
教師

• 計畫執行期間須
於聘期內，或協
同主持人為專任
教師



契約變更注意事項

1. 執行單位變更：上簽單位應該為執行單位，並會辦擬變更後單
位；若由擬變更後單位上簽亦可，但仍須會辦原執行單位

2. 經費變更：檢附變更前後經費表及廠商同意變更的 e-mail(若原

合約已註明：在總經費不變的前提下，本校可自行流用經費者不在此限)，且
不論是科目經費流用，或經費增加/減少，皆須維持足額管理
費，原提成比例不變

3. 計畫展延：簽呈檢附展延同意書或是與對方確認的 e-mail 皆
可

4. 計畫中止：簽呈檢附上中止同意書，若已開出領據，須追回



經費核銷注意事項

1. 印領清冊須會辦產學處，一般請購類則不用。

2. 檢核重點：

• 研究獎助生及工讀生等聘期須於計畫執行區間內。

• 人事薪資(含主持人費、研究獎助金、工讀費、鐘點費、稿
費、設計費等)核銷依校內規定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辦理。



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任職
收取學術回饋金

1. 需依規定先填寫本校教師【校外兼職申請表】

2. 免收取回饋金、免簽約，符合以下任一點即可：

• 兼職期間未超過半年

• 兼職單位為非營利機關

3. 須收取回饋金及簽約者：

• 至營利機關兼職且期間超過半年

• 仍須先填寫【校外兼職申請表】申請，奉准後再簽訂學術回
饋金合約書



謝謝聆聽


